
 

南京财经大学 
 

南财大研字„2018‟5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与学术

绩效分值计算标准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

本校各单位： 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

与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准的补充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与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

准的补充规定 

 

 

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

 

 

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4日印 

（共印10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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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 

与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准的补充规定 

 

为充分调动我校广大教师从事研究生教学工作积极性和创

造性，鼓励研究生教育工作者从事研究生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，

努力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学校实际，结合学校科研处

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办法（2018 版）》（南财大科字

„2018‟3号）、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绩效分值计算标准(2018版)》

（南财大科字„2018‟4 号）和教务处《南京财经大学本科教学

奖励管理办法》（南财大教字„2018‟19号）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 

一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类 

（一）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。省级重大研究生教育教学

改革项目奖励 8万元，计 500分。 

（二）学科（位）点建设。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奖励 10 万

元，计 3000分；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奖励 3万元，计 500分；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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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给申报团队。 

二、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类 

（一）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励。获评各专业学位全国研究

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立的教育教学优秀研究成果奖，一等奖（优

秀）奖励一等奖 2万元/项，每上升一个等级乘以 1.2权重，每降

低一个等级乘以 0.7权重。 

（二）教学案例建设。我校教师编写教学案例入选美国哈佛

大学商学院案例库（简称哈佛案例库）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

商学院案例库（简称毅伟案例库）、欧洲案例交流中心案例库，并

由以上案例库开发机构编辑正式出版的案例，奖励 5万元，计 800

分；入选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“百篇优

秀管理案例”，奖励 2万元，计 200分；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

例中心案例库，奖励 1万元，计 100分；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

中心、各专业学位全国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立的案例库，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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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 0.5万元，计 50分。 

（三）研究生工作站建设。获评省级优秀研究生工作站，奖

励 3万元，计 400分，奖励给研究生工作站所在学院。获评省级

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，奖励 5万元，计 400分，奖励给研究生

工作站所在学院。 

三、研究生教育教学表率类 

（一）教师教学竞赛获奖。我校教师参加各专业学位全国研

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举办的教学案例大赛获奖，一等奖（优秀）

奖励 0.8万元，二等奖奖励 0.5万元，三等奖 0.3万元。 

（二）指导研究生比赛获奖。 

B层次获奖：一等奖 3万元/项，每上升一个等级乘以 1.2权

重，每降低一个等级乘以 0.7 权重。其中不低于 30%的奖励金额

奖励给参赛研究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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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教师指导研究生比赛获奖层次认定 

序

号 
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

竞赛 

类别 

认定 

级别 

1 
中国研究生数学建

模竞赛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

中心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2 

“燕园杯”百校百题

应用型创新课题（财

税领域）大赛 

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3 

“外研社杯”大学

生 英 语 挑 战 赛

（Uchallenge） 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、北京外

研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教

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

导委员会、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

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、中国外

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4 

全国国际商务专业

学位创新创业精英

挑战赛 

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指导委员会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5 

全国高校资产评估

专业研究生知识竞

赛 

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指导委员会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6 
中国MPAcc学生案例

大赛 

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指导委员会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

生教育发展中心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7 

全国应用统计专业

学位研究生案例大

赛 

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指导委员会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8 
全国管理案例精英

赛 

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指导委员会、中国管理案例

共享中心、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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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

竞赛 

类别 

认定 

级别 

盟、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

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 

9 
中国研究生公共管

理案例大赛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

中心、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

育指导委员会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10 
江苏省研究生科研

创新实践大赛 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

学科 

竞赛 

B层

次 

（三）指导研究生论文获奖。获评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

文，奖励 2万元/项，计 300分；获评各专业学位全国研究生教育

指导委员会优秀论文，奖励 2万元/项，计 200分；省抽检论文评

审专家意见包含优秀且均在合格以上，奖励 1万元/人次，计 200

分。优秀论文视同一等奖，每上升一个等级乘以 1.2权重，每降

低一个等级乘以 0.7权重。 

四、奖励实施 

（一）符合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成果奖励办法（2018 版）》

（南财大科字„2018‟3 号）和《南京财经大学学术绩效分值计

算标准(2018版)》（南财大科字„2018‟4号）规定的研究生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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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类项目或成果，由学校科研处审核认定，并发放奖励、核算

绩效分值。 

（二）除本款第（一）条以外，符合学校教务处《南京财经

大学本科教学奖励管理办法》（南财大教字„2018‟19 号）规定

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类项目或成果，按照该管理办法执行，由研究

生院审核认定并发放奖励。 

（三）符合本补充规定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类项目或成果，按

本补充规定执行，由研究生院审核认定并发放奖励。 

（四）上述所有研究生教育教学类项目或成果的奖励，均以

当年获奖或获批为依据，以获奖或获批文件下发时间为准。在校

内只计算一次，就高不就低。差额部分由研究生院给予补发。 

（五）本补充规定的奖励对象为以南京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

单位获得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教学类项目或成果的团队或个人。项

目或成果奖励均为奖金形式。给个人的奖励由个人支配，给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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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奖励由项目负责人或所属学院分配，奖金由财务处统一代扣代

缴个人所得税。 

（六）未在本补充规定之列的奖励项目或成果，由获奖团队

或个人经由所在单位提出奖励申请和奖励方案，并提供支撑材料

（获奖证书或文件等材料的复印件），经研究生院审核后报校研究

生教育教学委员会审定，参照同类同档次标准进行奖励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本补充规定涉及的奖励实行“师德师风”和“学术道

德”一票否决，若相关人员发生损害教师荣誉和学术道德的行为，

则不给予任何奖励，当年已发出的奖励予以追回。 

（二）本补充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本补充规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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